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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总 则

鉴于乙方已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签订《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及补充协议（以下简称“出让合同”），乙

方已同意出让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实物交付义务由 北京城建兴

通置业有限公司 履行。

北京城建兴通置业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和

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本着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、互惠互利的原

则，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文件的规定，经友好协

商，就通州区老城范围内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九棵树南地块

FZX-0302-601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（以下简称“宗地”）有关

交地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
第二条 协议双方

甲 方：北京城建兴通置业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

法 定地 址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联 系电 话：

乙 方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法 定地 址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联 系电 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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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宗地的基本情况

1.宗地的位置、范围：

该宗地位于：通州区九棵树街道 ，

四至范围：东至 九棵树中路 ，

南至 街坊一路

西至 规划一路 ，

北至 孙王场街 。

土地面积 21096.030 平方米，具体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

委员会通州分局核发的《关于通州区老城范围内平房棚户区改造

项目一期九棵树南地块FZX-0302-6016地块供地项目“多规合一”

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》（京规自(通)供审函[2026]0009号）及

《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》（2025规自(通)测字0041

号)为准。

2.宗地的现状及权属情况：

该宗地的现状为：建设用地内有围挡（最终以地上物测绘报

告为准），不涉及补偿，无偿交由乙方按照国家及北京市有关处

理。

该宗地的权属情况为：该宗地权属清晰，无争议，未被查封

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，未设定抵押权，不涉及第三方

权利义务。

3.宗地开发程度：甲方向乙方提供具备临时“三通一平”（“三

通”指通施工临时用水、施工临时用电、通可供施工车辆通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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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；“一平”指除最终可保留或涉及二级竞得人继续使用的地

上物外，地上无其它施工障碍物的场地自然平整）条件的宗地。

临时水、电的报装，接入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临时“三通”情况如下：

（1）临时用水接入：6016地块西侧九棵树西路东侧有现状给

水管线，距地块西侧边界约270米。具体临时接入情况以二级竞得

人最终报装结果为准。

（2）临时用电接入：6016地块东侧有现状10kv架空线，距地

块东侧边界约120米。具体临时接入情况以二级竞得人最终报装结

果为准。

（3）临时道路：距6016地块东侧约270米，为现状九棵树西

路，北侧约160米，为现状孙王场街。

最终向乙方交付的市政条件为“七通一平”，即除最终可保

留及涉及二级竞得人继续使用的地上物外，无其他施工障碍物的

场地自然平整，具备通路、通上水(自来水、中水)、通下水(雨水、

污水)、通电(仅管井)、通燃气、通热力和通讯的条件，以上工作

由通州区政府授权甲方负责统筹实施，并于二级竣工验收前完成。

1.供水规划

本项目由城市副中心供水管网统一供水，水源引自九棵树西

路现状供水管道。经核实，沿九棵树西路现状供水管道供水能力

均满足规划要求，规划予以保留。

规划沿九棵树中路，自孙王场街至云景北街，新建两条供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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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道，管径分别为DN1200毫米和DN600毫米，管长均为390米；规

划沿规划一路，自孙王场街至云景北街，新建一条DN300毫米供水

管道，管长约为330米。

规划沿孙王场街，自九棵树西路至九棵树中路，新建一条

DN300毫米供水管道，管长约为370米。

规划沿街坊一路，自规划一路至九棵树中路，新建一条DN300

毫米供水管道，管长约为240米。

规划沿云景北街，自九棵树西路至九棵树中路，新建一条

DN400毫米供水管道，管长约为570米。

2.再生水规划

本项目由碧水资源循环利用中心提供再生水水源。经核算，

沿云景南大街现状再生水管道供水能力满足规划要求，规划予以

保留。

规划沿九棵树中路，自云景南大街至云景北街，同步建设一

条DN400毫米再生水管道，管长约765米。

规划沿九棵树中路，自云景北街至孙王场街，新建一条DN400

毫米再生水管道，管长约为390米。

规划沿云景北街，自九棵树中路至九棵树西路，新建一条

DN300毫米再生水管道，管长约为580米。

规划沿孙王场街，自九棵树中路至九棵树西路，新建一条

DN200毫米再生水管道，管长约为390米。

规划沿规划一路，自孙王场街至云景北街，新建一条DN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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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米再生水管道，管长约为330米。

3.雨水规划

本项目规划雨水排除出路为萧太后河及南大沟。

规划沿云景北街、规划一路等规划道路新建规划雨水管道，

管径为D800~D1800毫米，长约1390米。为解决本项目下游雨水排

除出路问题，应沿九棵树中路(云景北街~万盛南街)同步新建规划

雨水管道至九棵树中路(万盛南街以南)现状雨水管道，管径为□

D2600x2000~□3200x2000毫米，长约2090米。

4.污水规划

本项目规划污水排除出路为碧水再生水厂。

规划保留沿云景南大街等道路现状污水管道。规划沿云景北

街、孙王场街等规划道路新建规划污水管道，管径为D400毫米，

长约1540米。为解决下游污水排除出路问题，沿九棵树中路同步

新建规划污水管道至云景南大街现状污水管道，管径为D500毫米，

长约765米。

5.供电规划

结合周边电网现状及规划情况，规划本项目电源来自规划小

街110千伏变电站。为保障本项目的电力供应，规划新建1座开闭

站及1座电缆分界室。

规划沿九棵树中路，自孙王场街至云景北街，新建□

2000x2300毫米电力沟道，长约390米。

规划沿九棵树中路，自云景北街至云景南大街，同步建设□



7

2000x2300毫米电力沟道，长约770米。

规划沿孙王场街，自九棵树西路至九棵树中路，新建

12Ф150+2Ф150毫米电力管道，长约380米。

规划沿云景北街，自九棵树西路至九棵树中路，新建

12Ф150+2Ф150毫米电力管道，长约580米。

规 划 沿 规 划 一 路 ， 自 孙 王 场 街 至 云 景 北 街 ， 新 建

12Ф150+2Ф150毫米电力管道，长约330米。

规划沿街坊一路，自规划一路至九棵树中路，新建

12Ф150+2Ф150毫米电力管道，长约250米。

规划沿云景东路，自云景南大街至变电站北侧规划路，同步

建设12Ф150+2Ф150毫米电力管道，长约220米。

规划沿变电站北侧规划路，自云景东路至规划变电站，同步

建设12Ф150+2Ф150毫米电力管道，长约640米。

6.供气规划

本项目气源接自怡乐中路现状DN300毫米中压燃气管道。

规划沿云景北街，自怡乐中街至九棵树中路以西，新建一条

DN150毫米中压燃气管道，管长约为430米。

规划沿规划一路，自云景北街至孙王场街以南，新建DN150

毫米中压燃气管道，管长约为185米。

7.供热规划

根据《北京城市副中心03组团FZX-0302-6010、FZX-0306-6019

等地块规划综合实施方案》，在项目内多功能地块中新建集中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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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站1座，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，为本项目范围内地块供热。若

各地块建设时序无法与集中能源站匹配，可采用自建分布式能源

站与集中热网耦合的供热方式。

若采用项目内各地块自建分布式能源站与集中热网耦合供热

形式。规划项目内各地块新建分布式能源站6座(可结合项目开发

时序进行拆分或合并建设)，规划分布式能源站建议独立占地，占

地面积按照150平米/兆瓦预留，最终面积以功能需求为准。

规划沿云景北街，自云景西路至规划一路，新建DN200~DN250

毫米供热管道，长约650米。

规划沿规划一路，自云景北街至孙王场街以南，新建

DN150-DN200毫米供热管道，长约300米。

8.电信规划

根据《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(街区层面)(2016年

-2035年)》，规划范围内新建1处电信汇聚局，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

平方米，可与建筑合建。

本项目电信近期信源接自现状梨园电信局。本项目需新建通

信机房1处，建筑面积不小于70平方米。

规划沿九棵树中路，自孙王场街至云景北街，新建双侧12孔

电信管道，长约780米。

规划沿孙王场街，自九棵树西路至九棵树中路，新建12孔电

信管道，长约380米。

规划沿云景北街，自九棵树西路至九棵树中路，新建12孔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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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管道，长约580米。

规划沿规划一路，自孙王场街至云景北街，新建12孔电信管

道，长约330米。

规划沿街坊一路，自规划一路至九棵树中路，新建12孔电信

管道，长约 250米。

9.有线电视规划

根据《北京城市副中心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(2017年2035

年)》，项目内规划一座有线电视二级基站，建筑规模约800平方

米，可与建筑合建。

本项目有线电视信源接自现状桃花岛机房。本项目需新建有

线电视三级机房1处，建筑面积不小于30平方米。

规划沿九棵树中路，自孙王场街至云景北街，新建4孔有线电

视管道，长约390米。

规划沿孙王场街，自九棵树西路至九棵树中路，新建2孔有线

电视管道，长约380米。

规划沿云景北街，自九棵树西路至九棵树中路，新建2孔有线

电视管道，长约580米。

规划沿规划一路，自孙王场街至云景北街，新建1孔有线电视

管道，长约 330米。

规划沿街坊一路，自规划一路至九棵树中路，新建1孔有线电

视管道，长约250米。

最终市政接口、管径等以相关部门审批文件为准。通州区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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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负责统筹组织实施宗地周边市政建设工作，按计划安排实施，

保证市政与项目建设同步接用，并承担相关费用。在正式市政建

设工作完成前，将采取临时市政条件接用措施，保障入市地块市

政条件能够正常接用，保证不影响竞得人竣工验收。由此产生的

一切责任由通州区政府承担。

第四条 双方的权利义务

1.甲方的权利、义务

按照相关约定完成宗地范围内地上建筑物的拆迁、拆除工作，

规划需保留的及入市交易文件中明确交由乙方自行处置的除外；

在乙方办理该宗地后续开发建设手续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

助；

负责提供本协议第三条约定条件的宗地，并完成相关约定工

作。

2.乙方的权利、义务

接收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条件的宗地，并承诺对该宗地的使

用不得违背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本合同项下宗地的《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的规定；

负责项目移交后的现场管理，并承担相关责任及费用；

负责办理项目开工建设、相关市政管线的接用、工程竣工验

收等必要的手续，并承担相应费用，有关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的接

用相关费用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

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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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[2020]129号）执行。

负责可能出现的地下管网等地下物的迁移工作并承担有关费

用，同时按北京市相关规定，负责完成该宗地需向有关主管部门

移交的配套设施的建设及移交工作。

第五条 土地交接期限及标准

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第40个自然日（遇公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顺

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）内且乙方已按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

让合同》约定缴纳土地出让价款，甲乙双方须完成土地交接工作。

土地交付标准见本协议第三条约定。

乙方未按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定及时足额缴

纳出让价款、违约金等全部款项的，甲方有权拒绝交付土地。乙

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接收土地则视同接收，相应的权利、义务由

乙方承担。

第六条 违约责任

1.协议双方都有权获得因对方违约而遭受的任何损失的赔

偿。双方都有过错的，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2.甲方未按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和标准向乙方交付宗地，且不

是由于不可抗力、政策调整或乙方违约，则甲方违约，甲方除应

按本协议约定标准向乙方提供宗地外，还须按以下约定向乙方支

付违约赔偿金：

每延期一日向乙方支付宗地的违约赔偿金=乙方已缴纳的土

地出让价款×1/10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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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签订本协议后40日后，因乙方原因仍未满足土地交接条

件的，视为乙方违约，并由乙方承担违约期间因宗地所产生的费

用。

4.免责

如果一方证明其未履行义务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，则该方对

违约不承担责任。

第七条 协议的终止

1.如乙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，甲方有权向乙方发出终止协议

通知，并终止本协议。

⑴乙方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签订的《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终止的；

⑵根据适用法律对乙方进行清算或乙方资不抵债的；

⑶贷款人开始对乙方行使其融资文件下的担保权利，并对项

目相关的资产提起强制执行程序的。

2.如果甲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，乙方有权向甲方发出终止协

议通知，并终止本协议：

⑴按本协议约定，未按期提供符合入市交易条件的宗地；

⑵按本协议约定，甲方未完成相关约定工作的。

3.发出终止协议通知的一方，必须在终止协议通知中说明导

致通知发出的违约事件，并同时将终止协议通知书向北京市土地

储备中心备案。

第八条 争议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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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应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解决争议、分歧或索赔，如果争

议、分歧或索赔在友好协商基础上无法解决，双方应提请宗地所

在地法院诉讼解决。


